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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交技函〔2024〕33号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江苏交通
骨干企业认定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、省港口集团、省

铁路集团、东部机场集团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江苏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江苏交通企业做大做

强，树立优质品牌形象，现开展2023年度江苏交通骨干企业认定

活动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省交通运输厅成立“江苏省交通运输企业发展认定工作领导

小组”，由厅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相关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。领

导小组下设建设、运输服务、港口、数字交通4个认定工作组，

并由各认定工作组分别组建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代表、外部专家参

加的专家审核组。

二、认定范围

本次认定范围为在江苏省内注册满1年以上，主营业务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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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建设、运输服务、港口或数字交通等4个领域，符合各领域

认定办法有关要求的独立法人企业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. 申报企业按照附件认定办法的要求，提交申报表、佐证

材料及企业承诺函（见附件），于2024年4月29日前书面报送企业

注册所在地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。申报表需加盖企业公章，相关佐

证材料可提交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。申报企业对其所提交材料

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2.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在

通过审核的企业申报表加盖公章形成推荐意见，并对其他相关材

料加盖骑缝章，于5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书面提交省交通运输厅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1. 专家审核。由专家审核组对本领域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

审核评分，其中企业报送数据将与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数据以及相

关信息系统数据进行核对，不实数据不予采纳并做相应信用记

录。专家审核组完成对本领域各企业评分后，根据评分结果向认

定工作组提出本领域入围建议名单，名单包含分类别的拟认定企

业。

2. 工作组审核。由各认定工作组在专家审核的基础上，对

本领域入围建议名单进行再次审核后，汇总形成2023年度江苏交

通运输企业认定入围建议名单，提交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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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领导小组审核。经省交通运输企业发展认定工作领导小

组审议通过，形成入围公示名单。

4. 组织公示。入围建议企业名单经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

通过后，将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网站予以公示。公示期间，任何

单位或个人发现入围企业在本次认定申报的相关数据、佐证材料

中弄虚作假的，可向省交通运输厅各领域认定办法联系人实名举

报并提供相关书面证据。如有入围企业受到举报经查证属实，取

消该企业本次入围资格及下一年度申报资格。

5. 结果发布。公示结束后，由省交通运输厅按程序确定最

终入围企业，正式发布2023年度江苏交通骨干企业认定名单。

本次认定工作由省交通运输厅直接组织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申报、认定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与各领域认定办法中的联系人联

系。

附件：1. 2023年度江苏交通建设企业认定办法

2. 2023年度江苏交通运输服务企业认定办法

3. 2023年度江苏港口企业认定办法

4. 2023年度江苏数字交通企业认定办法

5.“2023年度江苏交通企业认定活动”企业承诺函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
2024年4月18日


